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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加银腾元宝货币市场

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

公 告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民生加银腾元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 ）的有关

规定， 现将民生加银腾元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民生加银腾元宝货币市场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大会表决

投票时间自2017年3月16日起，至2017年4月14日17:00结束。参加本次大会表决的民生

加银腾元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代表份额共计4,017,172,

174.13份，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4,026,947,953.58份的99.76%，达到全部有效凭证

所对应的基金份额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1/2以上（含1/2），满足法定开会条件，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民

生加银腾元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了《关于民生加银腾元宝货币市场基金增设份额并调整费率有关事项的

议案》（以下简称“本次大会议案” ），并由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对本次会议议案

进行表决。 民生加银腾元宝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

表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意见的计票进行了监督， 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公证员对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就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过程及结果发表了见证意见。

表决结果为：4,017,172,174.13份基金份额同意，0份基金份额反对，0份基金份额

弃权。 同意本次大会议案的基金份额占参加本次大会的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总数的

100%，达到参加本次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总数的1/2以上(含1/2)，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民生

加银腾元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关于民生加银腾元宝货币市场基金

增设份额并调整费率有关事项的议案》获得通过。

经民生加银腾元宝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确认， 本次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明细如下表所示：

项目 金额（单位：万元）

律师费 4

公证费 1.5

合计 5.5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由基金财产承担。

二、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生效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04号】）的规定，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民生加银腾元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17年4月17日表决通过了 《关于民生加银腾元宝货币市场基

金增设份额并调整费率有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2017年4月17日起生效。 决

议内容如下：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和《民生加银腾元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同意对本基金降低管理

费率及增设B类基金份额，其年管理费率由0.23%降低至0.20%，并相应修订《民生加银

腾元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民生加银腾元宝货币市场基金托管协议》 的部分条

款。 ”

自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公告之日即2017年4月19日起，本基金将执行调整

后的管理费率，调整后的管理费率为：0.20%年费率，并增设B类基金份额。

基金管理人将自决议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将表决通过的事项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备案。

三、备查文件

1、《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民生加银腾元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

告》

2、《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民生加银腾元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

一次提示性公告》

3、《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民生加银腾元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

二次提示性公告》

4、公证书

特此公告。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19日

附件：公证书

公证书

(2017)京方圆内经证字第29321号

申请人：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三路2005

号民生金融大厦13楼13A，法定代表人张焕南。

委托代理人：万粟，女，1988年5月23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110101198805230027。

公证事项：现场监督

申请人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 ）

的 委 托 代 理 人 万 粟 于 2017 年 3 月 29 日 向 我 处 提 出 申 请 ， 对 申

请人召开审议《关于民生加银腾元宝货币市场基金增设份额并调

整费率有关事项的议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计票过程及会

议有关事项进行现场监督公证。 为此，申请人向我处提交了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基金管理资格证书、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公证申请书、授权委托书、身份

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基金合同、基金托管协议、会议公

告等证明材料。

经审查确认：申请人是民生加银腾元宝货币市场基金（以下

简称“该基金” ）的管理人。 为更好地满足投资人的需求，维护

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申请人与该基金的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提议对该基金增设份额并对其费率进行调

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

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民生加银腾

元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

规 定 ， 申 请 人 决 定 以 通 讯 方 式 召 开 该 基 金 的 基 金 份 额 持 有 人 大

会，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授权代表就《关于民生加银腾元宝货

币 市 场 基 金 增 设 份 额 并 调 整 费 率 有 关 事 项 的 议 案 》（以 下 简 称

“议案” ）进行审议和表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和

《公证程序规则》的规定，我处受理了申请人的上述申请并指派

本公证员具体承办。

申 请 人 经 与 有 关 部 门 协 商 ， 确 定 了 召 开 本 次 基 金 份 额 持 有

人大会的具体操作方案。 按照该方案，申请人进行了包括但不限

于如下内容的操作过程：

1、申请人就召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上述议案的

事项于2017年3月16日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有关媒体发布了公告，进行了有关信

息的披露，并确定2017年3月20日为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权益登记日；

2、申请人就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相关事项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有关媒体

分别于2017年3月17日、2017年3月18日发布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3、申请人通过上述公告载明的方式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就审议上述议案的事项进行

了告知，并于公告载明的时间内向该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征集了投票表决意见，取得

了有关授权。

我处对申请人收集、统计有关授权意见、投票表决意见的数据及结果进行了检查，

其结果未见异常。

2017 年 4 月 17 日 15 时 ， 本 公 证 员 与 我 处 工 作 人 员 刘 琳 在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中 关 村 南 大 街 1 号 友 谊 宾 馆 贵 宾 楼 北 侧 民 生 加 银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会议室，出席了本次民生加银腾元宝货币市场

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现场会议，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 的 授 权 代 表 贾 楠 也 一 并 出 席 了 本 次 会 议 并 监 督 了 计 票

的全过程。 本公证员与我处工作人员刘琳现场监督了申请人的授

权 代 表 魏 帅 、 罗 丽 对 自 2017 年 3 月 16 日 起 至 2017 年 4 月 14

日17时止申请人收集的本次会议的通讯表决票进行了汇总并统

计，万粟现场制作了《民生加银腾元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计票结果统计》和《民生加银腾元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结果统计明细》。 随后，计票监票人员、托

管人代表、公证人员、见证律师分别在上述文件上签字确认。 大

会于15时30分左右结束。

经现场统计，截止至上述权益登记日，该基金总份额共有4026947953.58份，参与本

次以通讯方式召开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授权代表总计持有该

基金40171172173.13份，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99.76%，达到召开本次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的法定条件，符合《基金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在所有表决票中，表示

同意意见的表决票代表的基金份额为40171172173.13份， 占参加本次大会基金份额持

有人所持表决权的100%；表示反对意见的表决票代表的基金份额为0份，占参加本次大

会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0%； 表示弃权意见的表决票代表的基金份额为0份，占

参加本次大会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0%。

依据上述事实，兹证明，本次以通讯方式召开的民生加银腾

元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对会议议案所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表

决，表决程序和计票过程符合《基金法》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真实、有

效。并证明与本公证书相粘连的《民生加银腾元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

票结果统计》和《民生加银腾元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结果统计明

细》的影印本与在上述现场监督工作中取得的原本内容相符，原本属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方圆公证处

公证员 崔军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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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4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总部一号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5,814,41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0.549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赵时运先生主持，会议的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独立董事王德勇先生和周世虹先生因工

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2人，监事袁国语先生和职工代表监事汪乐生

先生（已辞职，继续履行职务）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公司董事会秘书赵作平先生（兼任副总经理）出席会议，公司副总经

理杨海飞先生、徐少华先生、财务总监徐亮先生、总工程师董传明先生、总法

律顾问李素平女士、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喻荣虎律师和汪明月律师列席了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786,021 99.9847 28,390 0.0153 0 0.0000

2、议案名称：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786,021 99.9847 28,390 0.0153 0 0.0000

3、议案名称：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786,021 99.9847 28,390 0.0153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和2017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776,021 99.9793 38,390 0.0207 0 0.0000

5、议案名称：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757,121 99.9691 57,290 0.0309 0 0.0000

6、议案名称：2016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786,021 99.9847 28,390 0.0153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451,639 99.8585 57,290 0.1415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757,121 99.9691 57,290 0.0309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757,121 99.9691 57,290 0.0309 0 0.000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45,305,4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40,451,63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0 0.0000 57,290 100.0000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0 0.0000 57,290 10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2016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40,480,539 99.9299 28,390 0.0701 0 0.0000

2 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40,480,539 99.9299 28,390 0.0701 0 0.0000

3 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0,480,539 99.9299 28,390 0.0701 0 0.0000

4

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和2017年度财务

预算报告

40,470,539 99.9052 38,390 0.0948 0 0.0000

5

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方案

40,451,639 99.8585 57,290 0.1415 0 0.0000

6 2016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0,480,539 99.9299 28,390 0.0701 0 0.0000

7 关于预计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40,451,639 99.8585 57,290 0.1415 0 0.0000

8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40,451,639 99.8585 57,290 0.1415 0 0.0000

9 关于2017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40,451,639 99.8585 57,290 0.1415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第七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本次关联交易的对方为安徽建工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建工集团"）及其所属子公司和安徽省水利建

筑工程总公司（以下简称"水建总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水建总公司为本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安徽建工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安徽建工集团

为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股东，其所持有的本公司145,305,482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份的16.07%)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喻荣虎、汪明月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安徽水利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水利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18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上海

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基金” ）与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夏财富” ）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自2017年4月19日起华夏财富开始代理以下基金的销售业务。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华夏财富的基金销售系统申购或定投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银河银富货币市场基金A（简称：银河银富货币A，基金代码：150005）

银河银富货币市场基金B（简称：银河银富货币B，基金代码：150015）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稳健混合，基金代码：151001）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收益债券，基金代码：151002）

银河银泰理财分红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银泰混合，基金代码：150103）

银河旺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简称：银河旺利混合A，基金代码：519610）

银河旺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简称：银河旺利混合C，基金代码：519611）

银河君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简称：银河君尚混合A，基金代码：519613）

银河君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简称：银河君尚混合C，基金代码：519614）

银河君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简称：银河君信混合A，基金代码：519616）

银河君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简称：银河君信混合C，基金代码：519617）

银河君荣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简称：银河君荣混合A，基金代码：519619）

银河君荣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简称：银河君荣混合C，基金代码：519620）

银河鸿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简称：银河鸿利混合A，基金代码：519640）

银河鸿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简称：银河鸿利混合C，基金代码：519641）

银河大国智造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智造混合，基金代码：519642）

银河智联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智联混合，基金代码：519644）

银河转型增长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转型混合，基金代码：519651）

银河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简称：银河鑫利混合A，基金代码：519652）

银河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简称：银河鑫利混合C，基金代码：519653）

银河丰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丰利债券，基金代码：519654）

银河现代服务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服务混合，基金代码：519655）

银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简称：银河灵活配置混合A，基金代码：519656）

银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简称：银河灵活配置混合C，基金代码：519657）

银河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简称：银河增利债券A，基金代码：519660）

银河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简称：银河增利债券C，基金代码：519661）

银河岁岁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简称：银河回报债券A，基金代码：519662）

银河岁岁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简称：银河回报债券C，基金代码：519663）

银河美丽优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简称：银河美丽混合A，基金代码：519664）

银河美丽优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简称：银河美丽混合C，基金代码：519665）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简称：银河银信添利债券A，基金代码：519667）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简称：银河银信添利债券B，基金代码：519666）

银河竞争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成长混合，基金代码：519668）

银河领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领先债券，基金代码：519669）

银河行业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行业混合，基金代码：519670）

银河沪深300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沪深300价值指数，基金代码：519671）

银河蓝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蓝筹混合，基金代码：519672）

银河康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康乐股票，基金代码：519673）

银河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创新混合，基金代码：519674）

银河润利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简称：银河润利混合A，基金代码：519675）

银河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强化债券，基金代码：519676）

银河定投宝中证腾讯济安价值100A股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定投宝腾讯济安指数，

基金代码：519677）

银河消费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消费混合，基金代码：519678）

银河主题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主题混合，基金代码：519679）

银河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简称：银河通利，基金代码：161505）

银河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简称：银河通利债券C，基金代码：161506）

银河沪深300成长增强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沪深300成长分级，基金代码：161507）

三、适用业务范围

基金申购、赎回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400-817-5666

公司网站：www.amcfortune.com

2、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400-820-0860

公司网站：www.galaxyasset.com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

书。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517

证券简称：恺英网络 公告编号：

2017-049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恺英网络” 或者“公司” ）全资子公司上海恺英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恺英” ）于2017年4月17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

海知识产权法院送达的《传票》、《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具体情况如下: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有关当事人：

原告：蓝沙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555号乙楼5066室

代表人：张蓥锋

被告1：Wemade� Entertainment� Co.,Ltd.(娱美德娱乐有限公司）

地址:Wemade� Tower,49,Daewangpangyo-ro� 644beon-gil,Bundang-go,

Seognam-si,Gyenggi-do,Korea�韩国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区大旺板桥路644街49

娱美德楼

法定代表人：张贤国

被告2：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天钥桥路909号1号楼148室

经营地址：上海陈行路2388号浦江科技广场3号3F

法定代表人：王悦

（二）、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1停止在中国大陆、香港地区范围内将《Legend� of� Mir� II》的相关著

作权授权给被告2的侵权行为；

2、判令被告1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9900万元；

3、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支出的合理费用90万元；

4、判令两被告在《中国知识产权报》刊登广告，并在被告各自官方网站首页显著位

置上连续三十天刊登公告，澄清事实消除影响，公告内容需征得原告的书面许可；

5、判令两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三、本次诉讼事项的诉因

原告蓝沙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认为：《Legend� of� Mir� II》为韩国Actoz�

Soft� Co.,Ltd.（亚拓士软件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亚拓士” ）与被告1� Wemade�

Entertainment� Co.,Ltd.（娱美德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娱美德” ）共同开发完成，

双方为共同著作人。 亚拓士与娱美德通过《软件许可协议》、《补充协议》、《申明》等文

件将共有著作权的一切权力授权亚拓士进行统一行使，亚拓士授权原告蓝沙信息技术

（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沙公司” ）享有在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将《Legend� of�

Mir� II》汉化版的使用、推介、经销、营销、改编或修改和装换该软件的独家、专营许可

证，授权期自2001年6月29日至2017年9月28日。

原告蓝沙公司认为：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28日与韩国Wemade�

Entertainment� Co.,Ltd.签署的《MIR� 2� MOBILE� GAME� AND�WEB� GEME� �

LICENSE� AGREEMENT》（中文名称：传奇移动游戏和网页游戏授权许可合同）对

《Legend� of� Mir� II》进行处分，侵犯了原告蓝沙公司对《Legend� of� Mir� II》所享有

的独占性著作权授权。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受理了蓝沙公司与娱美德、上海恺英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

纷一案，并于2017年4月12日出具了《应诉通知书》（2017）沪73民初123号，上海恺英

于2017年4月17日收到该《应诉通知书》。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到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1、 本次诉讼并未涉及公司现已运营的游戏项目，对公司本期利润没有影响；

2、蓝沙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在其诉讼请求中仅要求公司部分赔偿其为制止

侵权行为支出的合理费用90万元及承担部分本案诉讼费用， 除此以外并无其他经济诉

求。

3、对于本次诉讼事项，公司将积极组织应诉，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递交相关证据材料，坚决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 如有相关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起诉状》

2、《应诉通知书》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603990

证券简称：麦迪科技 公告编号：

2017-023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于2017年4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17年4�月12日以邮

件形式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会议召集及召开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所形成的决

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2017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的议案。

监事会发表的审核意见及对公示情况的说明如下：

2017年3月25日，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

划” ） 等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3月28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公

司对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司监事会在充分听取公示意见

后，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一）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

公示内容：公司《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

公示时间：2017年4月1日至2017年4月12日。

公示方式：公司内部OA公告栏进行公示。

反馈方式：通过电话、邮件及当面反映情况等方式向监事会进行反馈，并对相关反

馈进行记录。

公示结果：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的核查情况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或子公司）

签订的劳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或子公司）担任的职务及其任职文件等。

（三）监事会审核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的公示情况并结

合监事会的核查结果，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列入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2、激励对象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激励对象均为公司实施激励计划时在公司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

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以及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有直接影响的其他员工，

符合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4、激励对象不存在以下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

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5、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存在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6、激励对象不存在被禁止参与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4�月 1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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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9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海南罗牛山实业有限公司

增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4月1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海南罗牛山实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18,000�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海南罗牛山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业公司” ）进行增资，并同意授权经营班子办理

相关事宜。 具体详见2017年4月14日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26）和《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海南

罗牛山实业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7）。

日前，实业公司办理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1,000万元变更为29,000万

元，并取得由海南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工商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海南罗牛山实业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公司住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56号北京大厦18G号

4.法定代表人：王虹

5.注册资本：29,0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0年04月21日

7.营业期限：2010年04月21日至2030年04月20日

8.经营范围：农资技术服务，畜禽养殖（奶畜除外）及销售，农副土特产品的销售，肉类食品仓储及销售，

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特此公告。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04月18日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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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华仪电气 编号：临

2017-030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4月18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华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仪集团” ）通

知，华仪集团将其持有的部分本公司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毕解除股权质押登记及再质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1、股权质押登记解除情况

2017年4月17日， 华仪集团将其质押给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的本公司无

限售流通股4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3%）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2、股权质押登记情况

2017年4月17日，华仪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4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53%）质押给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质押期限为2017年4月17日至2017年

11月17日止,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质押所获得的资金是用于华仪集团补充流动资金，其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

包括控股股东的营业收入、营业利润、投资收益等。 华仪集团具备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

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

截至目前，华仪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234,283,76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0.83%，其

中已质押的股份累计为234,185,16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0.82%。

特此公告。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18日


